国家文物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
  
	申
请
人
信
息
	公
民
	*姓名：
	
	工作单位：
	

	
	
	*证件名称：
	
	*证件号码：
	

	
	
	*联系电话：
	
	传真：
	

	
	
	*邮政编码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
	
	*联系地址：
	

	
	法
人
/
其
他
组
织
	*名称：
	
	*法人代表：
	

	
	
	*组织机构信息：
	□组织机构代码

□营业执照注册号 
	

	
	
	*联系人姓名：
	
	*联系人电话：
	

	
	
	*电子邮箱：
	
	传真：
	

	
	
	*联系地址：
	

	所
需
信
息
的
公
开
形
式
	*所需信息
标题描述：
	

	
	*所需信息
内容描述：
	

	
	所需信息的
目的、用途：
（非必填项）
	

	
	*所需信息的指定提供载体形式（单选）：
	○ 纸质 

○ 电子邮件
	*获取信息的方式（单选）：
	○ 邮寄 
○ 电子邮件 

○ 传真 

○ 自行领取
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83号国家文物局电子政务办公室

邮编：100009

信息公开传真：010-56792130 
注：申请人按其身份选择公民或法人/其他组织一栏填写。*为必填项。

填表注意事项：

　　　（1）申请人或组织必须完整、准确地填写本申请表，并对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有效性负责。

　　（2）为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效率，每张申请表仅限填写申请公开一项政府信息。

　　（3）申请人请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，申请组织请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；网上提交申请，请附扫描件或照片（附件要求：图片清晰，信息字样清楚，身份证正反两面处理为一张图片（仅提供单面视为无效），推荐格式为JPG/JPEG，大小在1MB以内），如有特殊需求，另附证明自身对申请公开的信息有需要的文件和材料。

　　（4）申请人或组织获取的信息只能用于填写的所需信息的目的、用途，凡因用于其它用途引起法律纠纷的，由申请人或组织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　　（5）申请人或组织应在“所需信息的目的、用途”一栏中，对所需信息与自身生产、生活、科研等特殊需求做出合理说明。
